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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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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水土保持监管工作是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基础，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决策和考核的依据，而信息化是水土保

持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和重要保障，是新时期水土保持事业的重要抓手。本文对我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成效进行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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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水土保持信息化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

1. 水土保持信息化规划与实施方案

为统筹推进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，引领并指导地

方各级规范开展信息化工作，根据《全国水利信息化发展

“ 十二五” 规划》《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纲要 (2008—

2020 年 )》，2013 年水利部印发了《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规

划 (2013—2020 年 )》( 以下简称《规划》)。作为水土保持

信息化工作的顶层设计，《规划》按照国家和水利信息化的

总体要求，紧密围绕水土保持发展目标，以需求为导向，统

筹规划、统一标准、突出重点、稳步推进、分级建设，加强

资源整合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全面提升了水土保持信息化水平。

根据《规划》的总体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全国水土保持

信息化工作，明确 2014—2016年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目标、

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，水利部于 2014 年印发了《全国水土

保持信息化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紧密围

绕水土保持事业发展目标，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中心，以

数据库建设和系统开发应用为重点，以需求为导向，加强资

源统筹和信息共享，完善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发展机制，全

面提升水土流失监测预报、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监督管理能

力，推进水土保持从传统管理方式向信息化、现代化管理方

式转变，全面提升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[1]。

2. 政策性文件

为确保地方各级开展信息化工作有制可依、有规可守、

有序可循，切实做好阶段性工作目标的政策支撑和保障，

按照《规划》确定的工作思路，统筹落实阶段性信息化工

作任务，水利部办公厅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7 年印发了《全

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 2015—2016 年实施计划》( 办水保〔

2015〕88 号 )、《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 2017—2018 年

实施计划》( 办水保〔2017〕39 号 )，分阶段明确了工作目

标和重点，提出了系统软硬件环境建设、数据库建设、应用

系统开发完善及监管示范等方面的任务，指导各级水土保持

信息化工作整体有序推进。2019 年，在前两轮水土保持信

息化实施计划工作成果的基础上，为全面推进信息技术手段

在水土保持监管工作中的应用，将信息化监管工作由试点应

用推广到全国范围，由短期实施改变为常态化开展，水利部

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推进水土保持监管信息化应用工作的通

知》( 办水保〔2019〕198 号 )，对今后一段时期水利部、各

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遥感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: 明

确了水利部和省级遥感监管工作的频次，以及对信息化手段

应用和监管数据录入的要求 ; 针对生产建设项目和国家水土

保持重点工程信息化监管，首次提出了在建及自主验收核查

项目使用无人机和移动终端进行现场检查。监管信息化应用

是新时期强化水土保持监管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。该文件

的发布，对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

用。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快速发展的新

阶段。

3. 技术规范及标准

为推进水土保持信息系统及数据资源建设，指导和规

范水土保持数据采集、存储和系统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工作，

水利部在水利信息化技术标准的基础上，不断补充和完善水

土保持信息化技术标准与相关技术规定。在技术标准方面，

现行标准共有 4 个，涉及数据采集 ( 分类编码 )、数据存储、

系统运行维护等 3 个方面。数据采集类标准有《小流域划分

及编码规范》(SL653—2013)［目前已并入《水利对象分类

与编码总则》(SL/T213—2020)］; 数据存储类标准主要有《水

土保持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》(SL513—2011)、《水土保

持元数据》(SL628—2013)［已并入《水利信息核心元数据》

(SL473—2010)］; 系统运行维护类标准主要有《水土保持信

息管理技术规程》(SL341—2006)( 修订中 )。这些技术标准

规范了小流域划分、命名、编码规则，水土保持信息分类、

应用与发布、安全与维护，以及水土保持数据库建设和数据

共享，提高了水土保持信息服务能力和水平。在技术规定方

面，针对日益加强的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工作，水利部办公

厅于 2018 年 1 月印发了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

管技术规定 ( 试行 )》( 办水保〔2018〕17 号 )，2018 年 6 月

印发了《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信息化监管技术规定 (试行 )》

( 办水保〔2018〕107 号 )，规范并加强了生产建设项目和国

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信息化监管工作，明确了监管对象、内

容、技术方法和要求，保证了监管工作质量，提高了监管水

平。这些文件及标准规范的制定，进一步夯实了水土保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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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工作基础，推进了信息资源共享，指导和促进了水土保

持信息化工作的规范化开展。

二、水土保持数据库建设日趋完善

数据库是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的核心，不仅是实现水

土保持信息化目标的基本保障，还决定着水土保持信息化能

否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。按照水利部党组提出的“ 以水

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” 发展思路，结合全国土壤侵蚀普

查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、水土保持遥感监管等工作，各级水

利部门积极推动水土保持数据库建设，不断丰富和完善数据

类型、数据结构，并形成了基础类和应用类数据库。其中，

基础类数据库主要是基础地理数据库，应用类数据库包括水

土保持监督管理、综合治理、动态监测和遥感监管等方面的

数据库。

1. 基础数据库

基础数据库是整个数据库系统的基础管理库，其他各

数据库的建立均依赖于基础数据库。各业务数据映射到具体

的行政区划、流域等基础地理信息上，分为基础地理信息数

据库和基础专题数据库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主要包括行政

区划、流域分布、河流分布、小流域分布、小流域基本信息、

沟道、坡度、植被覆盖度、土壤类型、土地利用等空间信息 ;

基础专题数据库主要包含土壤侵蚀类型区划和水土保持重

点防治区划。

2. 监督管理数据库

监督管理数据库内容主要包含生产建设项目，以及水

土保持方案从上报、审批、监督检查到验收评估的过程管理

数据。截至 2020 年底，水利部、省、市、县四级共录入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35 万余个。

3. 综合治理数据库

综合治理数据库主要内容包括坡改梯、革命老区、侵

蚀沟塬面、丹江口、小流域治理、淤地坝和以奖代补 7 类项

目管理数据。

4. 监测评价数据库

监测评价数据库内容涉及水利普查数据、2007—2017

年国家重点监测区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、2018—2019

年全国动态监测数据、监测点数据和水土保持防治区监测数

据等。

5. 遥感监管数据库

2019 年起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利用无人机等遥感手

段开展了生产建设项目和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水土保持信息

化监管，陆续形成了省级遥感监管加密，生产建设项目、重

点工程信息化监管遥感正射影像、矢量文件及相关基础资料

数据库。2019—2020 年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开展生产建

设项目信息化监管 2408 个、国家重点工程信息化监管项目

1091 个。遥感监管数据库建立后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或

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可以定期将数据直接传送至国家基础数

据库，在提高数据精度的同时，缩短了水土保持基础数据的

更新周期，可为国家制定和调整水土保持政策提供最新的参

考数据 [2]。

三、新技术在水土保持监管工作中持续发挥效力

近年来，水利部持续推进“ 3S” 、移动通信、智能终端、

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在水土保持监管工作中的应用，加快

实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，构建天地一体、上

下协同、信息共享的联动机制，全面提升生产建设项目水土

保持监管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时效性，提高水土保持监管的

现代化水平和能力，为防治水土流失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

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。

2015—2016 年，水利部在全国 38 个示范县开展了信

息化监管工作，探索、带动了信息化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推

广 ;2017—2018 年，水利部实现了金沙江干流水电开发集中

区等 4 个重点区域，北京等 8 个试点省 ( 自治区、直辖市 )

全域范围，以及其他 23 个省的 23 个地市的监管全覆盖，全

国覆盖区域达到 218 万 km2;2019 年，水利部实现了约 550

万 km2 国土面积的监管全覆盖 ;2020 年，水利部完成了覆盖

全国国土面积的生产建设活动卫星遥感监管工作。在水利部

遥感监管工作基础上，地方各级水利部门增加频次开展省级

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工作，2019 年有 13 个省份实施了遥感监

管，2020 年达到 31 个省份。全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

感监管工作建立了“ 监管流程全覆盖、组织模式全融入、信

息上下全贯通、图斑变化全闭环” 的信息化协同监管技术模

式与体系，以解译客户端、移动终端、管理端等多端协同，部、

省、市、县上下联动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工作，

并对数据进行“ 一张图” 管理，保障数据的有序化、可跟踪化、

可追溯化，实现了遥感监管工作的敏捷性与有效性的统一。

通过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工作，及时发现并查处

违法违规生产建设项目，推动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全面依

法履职，实现了从“ 被动查” 到“ 主动管” 的转变 [3]。

结束语

近年来，各地紧紧围绕水利部党组决策部署和新时期

水土保持工作思路，大力践行新时代水利精神，全面推进水

土保持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，在水土保持信息化顶层设计、

信息系统开发、数据库建设和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明

显成效并仍在不断完善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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